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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564       股票简称：*ST 大集        公告编号：2022-049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6 年重大资产重组标的 2020 年度业绩实现情况及 2020

年度业绩补偿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2021 年 4 月 28 日，由于 2016 年重大资产重组标的海南供销大集控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重组标的”或“供销大集控股”）正处于重整程序中，其重整结果存

在重大不确定性，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对重组标的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带与持

续经营相关重大不确定性的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经审计，重组标的 2020 年度

合并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121,559.23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

司净利润为-98,794.07 万元。 

2.2021 年 10 月 31 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南高院”或“法院”）

作出（2021）琼破 21 号之六《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二十四家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根据《重整计划》以及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以下简称“《出资人权益调整方

案》”），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销大集”或“公司”）以 A股总股

本598,200.40万股为基数，按每10股转增34.9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共计转增 2,088,046.70 万股股票。前述转增股票中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一致

行动人（以下简称“海航商控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及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一致行动人（以下简称“新合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取得的约 769,869.37

万股注销以部分履行 2018 年、2019 年业绩承诺补偿义务。 

3.为加快执行《重整计划》、提高执行效率、降低执行《重整计划》的成本，海

南高院于 2021 年 12 月 17 日作出（2021）琼破 21 号之八《民事裁定书》，裁定供销

大集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总股本 5,982,004,024 股为基数，按照每 10 股转增

22.035714 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票，合计转增股票数量 13,181,773,311

股。《重整计划》规定的拟用于注销的 7,698,693,713 股不予转增登记，视为相关股

东已经履行部分业绩承诺的补偿义务。 

4.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二十四家子公司收到了海南高院送达的《民事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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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书》，海南高院裁定确认《重整计划》已执行完毕。 

5.2022 年 4 月 28 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所涉及事项影响消除的专项报告》

（XYZH/2022XAAA20125），并出具了《关于海南供销大集控股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

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XYZH/2022XAAA20126），截至报告出具日，供销大集及供销大

集控股 2020 年度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的影响已消除，重组标的 2020 年度合并后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仍为人民币-121,559.23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

于母公司净利润仍为人民币-98,794.07 万元，未能完成所承诺之 2020 年度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人民币 229,833.32 万元的业绩。 

6.本次业绩补偿涉及海航商控及其一致行动人、新合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

22 名股东，2020 年度应补偿股份数（调整前）合计为 2,028,713,735 股,因执行《重

整计划》公积金转增股本后，当前可用于 2020 年股份补偿的持股数量为

1,992,728,454 股，具体业绩补偿方案是：公司拟以 1 元总价合计回购 22 名股东剩

余可供注销的股份共计 1,992,728,45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40%）；针对不足履行

2020 年业绩补偿股份回购注销的，22 名股东须现金补偿合计 8,083,260,366.57 元；

此外，上述股东应返还 2020 年度应补偿股份对应的 2016 年-2017 年现金分红合计

64,918,839.52 元。 

7.风险提示：本次业绩补偿方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存在未审议通过议案

的风险；本次业绩补偿存在公司无法满足债权人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进

而导致回购方案难以实施的风险；本次业绩补偿存在相关盈利补偿方无法顺利清偿相

关债务，办理解除相关股份质押冻结，进而导致本次业绩补偿难以推进实施的风险。 

 

一、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海航商业控

股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14 号）核准，公司向海航商业控

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商控”）及其特定关联方、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新合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及其他交易对方等共 37 家交易对

方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海南供销大集控股有限公司 100%股权（以下简称“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本次新增 5,254,901,960 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已于 2016 年 9

月 27 日上市。 

二、盈利补偿协议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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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非关联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

分别与海航商控及其一致行动人、新合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以下合称“盈利补偿

方”）签订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盈利

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以下合称“《盈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㈠盈利补偿期间 

盈利补偿方所承诺的盈利补偿期间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毕当年及其

后的四个完整会计年度（以下简称“盈利补偿期间”）。如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在

2016 年内实施完毕，盈利补偿期间为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2020 年；

如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未能在 2016 年内实施完毕，盈利补偿期间则相应往后顺延，

有关顺延期间及其盈利承诺等由上市公司与盈利补偿方另行签署补充协议予以具体

约定。 

㈡净利润承诺数 

双方同意，以标的公司管理层出具的标的公司 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合并

口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下简称“管理层净利润预测数”）为依据确定

利润承诺数，2019 年和 2020 年按照不低于 2018 年相应利润承诺数的原则确定利润

承诺数，即：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承诺的供销大集控股的净利润 18,725.58  143,005.80  229,833.32  229,833.32 229,833.32 

㈢利润差额的确定 

上市公司将分别在盈利补偿期间内各年的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供销大集控股实

现净利润数与前述净利润承诺数的差异情况。 

上述实现的净利润（下同），以上市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

构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中披露的供销大集控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准。 

㈣补偿方式及数额 

⒈双方同意，若盈利补偿期间供销大集控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盈利补偿方

净利润承诺数，则盈利补偿方须就不足部分以股份形式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盈利补偿方内部按照各自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交易对价金额占盈利补偿方在本

次交易中合计取得的交易对价总金额的比例分担《盈利补偿协议》约定的补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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⒉盈利补偿期间内每年度的补偿股份数按照如下方式计算： 

当年应补偿股份＝（供销大集控股截至当年期末累计净利润承诺数－供销大集控

股截至当年期末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盈利补偿期间内供销大集控股的净利润

承诺数总额×上市公司为购买供销大集控股 100%股权所发行的股份数－已补偿股份。 

在逐年计算补偿测算期间盈利补偿方应补偿股份时，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的当年应

补偿股份小于 0时，按 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若上市公司在盈利补偿期间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则盈利补偿方应补偿的

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1+

转增或送股比例）。 

若上市公司在盈利补偿期间实施现金分红的，现金分红部分盈利补偿方应作相应

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补偿股份数量。 

⒊如果盈利补偿方因供销大集控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盈利补偿方净利润

承诺数而须向上市公司进行股份补偿的，上市公司应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意

见后 30 个工作日内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回购盈利补偿方应补偿的股份并

注销相关方案，并同步履行通知债权人等法律、法规关于减少注册资本的相关程序。

上市公司就盈利补偿方补偿的股份，首先采用股份回购注销方案，如股份回购注销方

案因未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通过等原因无法实施的，上市公司将进一步要求盈利补

偿方将应补偿的股份赠送给其他股东，具体如下： 

⑴若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注销方案的，则上市公司以人民币 1

元的总价回购并注销盈利补偿方当年应补偿的股份，并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 5个工

作日内将股份回购数量书面通知盈利补偿方。盈利补偿方应在收到上市公司书面通知

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向中登公司发出将其当年须补偿的股份过户至上市公司董事会

设立的专门账户的指令。自该等股份过户至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之后，上

市公司将尽快办理该等股份的注销事宜。 

⑵若上述股份回购注销事宜因未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通过等原因无法实施，则

上市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 5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盈利补偿方实施股份赠送

方案。盈利补偿方应在收到上市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尽快取得所需批

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要求的前提下，将应补偿的股份赠送给上市公司截

至审议回购注销事宜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登记在册的除盈利补偿方之外的其他股东，

除盈利补偿方之外的其他股东按照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占审议回购注销事宜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上市公司扣除盈利补偿方持有的股份数后总股本的比例获赠股



 5 

份。 

⒋自盈利补偿方应补偿股份数量确定之日（即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起

至该等股份注销前或被赠与其他股东前，盈利补偿方承诺放弃该等股份所对应的表决

权及获得股利分配的权利。 

㈤减值补偿 

在盈利补偿期间届满后，上市公司与盈利补偿方应共同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对供销大集控股进行减值测试，并在盈利补偿期间最后一年的上市公司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前或之日出具相应的减值测试审核报告。 

如：供销大集控股减值额>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向盈利补偿方

发行股份的价格，则盈利补偿方应向上市公司另行补偿。 

盈利补偿方应补偿股份数＝（供销大集控股减值额－已补偿股份总数 × 本次交

易中上市公司向盈利补偿方发行股份的价格）/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向盈利补偿方发

行股份的价格。 

就减值测试所计算的盈利补偿方须向上市公司实施的补偿，双方同意参照上述

“㈣补偿方式及数额”约定实施。 

盈利补偿方因供销大集控股盈利差异及减值测试所产生的，应最终支付的股份补

偿数总计不超过上市公司为购买供销大集控股 100%股权而发行的股份数。盈利补偿

方股份不足以补偿时，以现金方式继续补偿。”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2021 年 4 月 28 日，由于 2016 年重大资产重组标的海南供销大集控股有限公司

正处于重整程序中，其重整结果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对重组标

的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带与持续经营相关重大不确定性的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经审计，重组标的 2020 年度合并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121,559.23 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98,794.07 万元。 

2022 年 4 月 28 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所涉及事项影响消除的专项报告》

（XYZH/2022XAAA20125），并出具了《关于海南供销大集控股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

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XYZH/2022XAAA20126），截至报告出具日，供销大集及供销大

集控股 2020 年度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的影响已消除，重组标的 2020 年度合并后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仍为人民币-121,559.23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

于母公司净利润仍为人民币-98,794.07 万元，未能完成所承诺之 2020 年度扣除非经



 6 

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人民币 229,833.32 万元的业绩。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供销大集控股 2016、2017、2018、2019、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及审计报告，经审计的供销大集控股

2016-2020 年 度 累 计 扣 除 非 经 常 性 损 益 后 的 归 属 于 母 公 司 净 利 润 为

1,611,425,342.71 元 ， 未 完 成 同 期 扣 除 非 经 常 性 损 益 后 净 利 润 累 计

8,512,313,400.00 元的业绩承诺，累计未完成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6,900,888,057.29 元。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年份 
业绩承诺数 
（元）① 

业绩实现数 
（元）② 

差异数（元） 
②-① 

实现率 
②/① 

经审计的供
销大集控股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
归属于母公
司净利润 

2016 年度 187,255,800.00 223,636,458.83 36,380,658.83 119.43% 

2017 年度 1,430,058,000.00 1,741,219,922.38 311,161,922.38 121.76% 

2018 年度 2,298,333,200.00 1,227,920,254.37 -1,070,412,945.63 53.43% 

2019 年度 2,298,333,200.00 -593,410,602.67 -2,891,743,802.67 -25.82% 

2020 年度 2,298,333,200.00 -987,940,690.20 -3,286,273,890.20 -42.99% 

合计 8,512,313,400.00 1,611,425,342.71 -6,900,888,057.29 18.93% 

四、减值补偿情况 

在盈利补偿期间届满后，上市公司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对供销大集控股进

行减值测试，并出具了减值测试审核报告。根据《供销大集集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海南供销大集控股有限公司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重组标的未发生减值，盈利

补偿方不需要再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五、权益变动情况 

1. 2021 年 10 月 31 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琼破 21 号之六《民事

裁定书》，裁定批准《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二十四家子公司重整计划》。根

据《重整计划》以及《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以下简称

“《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A 股总股本 598,200.40

万股为基数，按每 10 股转增 34.9 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共计转增

2,088,046.70 万股股票。前述转增股票中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以

及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取得的约 769,869.37 万股注销以部

分履行 2018 年、2019 年业绩承诺补偿义务。 

2.为加快执行《重整计划》、提高执行效率、降低执行《重整计划》的成本，海

南高院于 2021 年 12 月 17 日作出（2021）琼破 21 号之八《民事裁定书》，裁定供销

大集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总股本 5,982,004,024 股为基数，按照每 10 股转增

22.035714 股的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票，合计转增股票数量 13,181,773,311



 7 

股。《重整计划》规定的拟用于注销的 7,698,693,713 股不予转增登记，视为相关股

东已经履行部分业绩承诺的补偿义务。根据（2021）琼破 21 号之八《民事裁定书》，

《重整计划》中规定的海航商控及其一致行动人、特定关联方补偿供销大集的

5,972,585,396 股中 5,317,768,729 股将优先用于未来引进重整投资人，剩余

654,816,667 股将用于抵偿供销大集债务及改善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除海航商控及其

一致行动人、特定关联方及新合作商贸及其一致行动人外的其他全体股东让渡给供销

大集的 2,211,850,000 股优先用于抵偿供销大集债务。因此，除拟用于注销的

7,698,693,713 股股票不予转增登记外，其他股东实际获得的转增股份数量未发生变

化，与《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及《重整计划》一致，用于注销的 7,698,693,713

股不予转增登记不影响中小股东、债权人的权益，符合《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及《重

整计划》。 

3.《重整计划》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权登记日为 2021 年 12 月 30 日,除权除息

日及上市日为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 12 月 31 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登记完成

后，供销大集总股本变更为 19,163,777,335 股，其中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持

股构成为：(1)2,866,666,667 股后续法院将根据管理人的申请另行扣划至相关债权

人指定的证券账户；(2)5,317,768,729 股用于重整后引进重整投资人；（3）

1,273,343,016 股待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履行完毕 2020 年

业绩承诺补偿义务前暂不分配。 

六、业绩补偿方案 

㈠股份回购注销 

根据《盈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经测算，2020 年度盈利补偿方合计应补

偿股份 4,539,762,532 股（调整后），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1.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前） 

2020 年度应补偿股份数量=（供销大集控股截至当年期末累计净利润承诺数－供

销大集控股截至当年期末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盈利补偿期间内供销大集控股

的净利润承诺数总额×上市公司为购买供销大集控股 100%股权所发行的股份数－已

补偿股份 

=(8,512,313,400.00-1,611,425,342.71)/8,512,313,400.00×5,254,901,960-

446,249,182-1,785,158,683=2,028,713,735 股（四舍五入，下同） 

盈利补偿方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如下表。 

2.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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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盈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盈利补偿期间应补偿的股份在重整转增中

获得的转增股份应相应调整增加应补偿股份数额，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2020 年度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2020 年度应补偿股份（调整前）中不足履

行 2020 年业绩补偿的缺口部分+重组取得股份可用于 2020 年股份补偿的数量×（1+

转增比例） 

=1,309,328,297+719,385,438×（1+3.490547159）=4,539,762,532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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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前可用于 2020 年股份补偿的持股数量 

本次业绩补偿涉及海航商控及其一致行动人、新合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 22 名股东，2020 年度应补偿股份数（调整前）合

计为 2,028,713,735 股,因 22名股东 2016 年重组中取得的股份数扣除 2018 年、2019 年业绩承诺股份补偿后的剩余股份不足履行 2020

年度应补偿股份，22 名股东须以现金方式予以补偿。 

2020 年度应补偿股份（调整前）中不足履行 2020 年业绩补偿的缺口部分股份为 1,309,328,297 股，重组取得股份可用于 2020

年股份补偿的数量为 719,385,438 股，共计转增 2,511,048,797 股股票，其中海航商控及其一致行动人转增的 1,237,705,781 股因执

行《重整计划》已让渡给上市公司，新合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转增的 1,273,343,016 股在其履行完毕 2020 年业绩承诺补偿义务前

暂不向其分配，目前已提存至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 

因实施《重整计划》公积金转增股本，调整后 2020 年度应补偿股份数合计为 4,539,762,532 股，扣除上述不足履行 2020 年业绩

补偿的缺口 1,309,328,297 股、海航商控及其一致行动人因执行《重整计划》已让渡给上市公司的股份后，当前用于 2020 年股份补

偿的持股数量为 1,992,728,454 股。具体数据详见下表： 

序

号 
股  东  名  称 

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认购股份

数量（股） 

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认购股份

数量占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向

盈利补偿方发

行数量比例 

2020 年应补偿

股份数量（股）

（调整前） 

2020 年度应补

偿股份（调整

前）中不足履行

2020 年业绩补

偿的缺口部分

（股） 

重组取得股

份可用于

2020 年股份

补偿的数量

（股） 

2020 年应补偿

股份数量（股）

调整后 

当前可用于 2020

年股份补偿的持

股数量（股） 

1 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 616,031,920 20.8768% 423,530,993 273,346,163 150,184,830 947,758,222 150,184,830 

2 青岛海航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88,792,122 6.3980% 129,797,356 83,770,986 46,026,370 290,454,570 46,026,370 

3 长春海航投资有限公司 182,266,125 6.1769% 125,310,638 80,875,267 44,435,371 280,414,395 44,435,371 

4 海南海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205,547,424 6.9658% 141,316,873 91,205,663 50,111,210 316,232,414 50,111,210 

5 海航国际旅游岛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60,462,227 5.4379% 110,320,138 71,200,424 39,119,714 246,869,344 39,119,714 

6 海南海航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101,357,759 3.4349% 69,684,948 44,974,543 24,710,405 155,937,782 24,710,405 

7 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司 358,514,289 12.1498% 246,483,839 159,080,238 87,403,601 551,570,232 392,489,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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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  东  名  称 

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认购股份

数量（股） 

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认购股份

数量占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向

盈利补偿方发

行数量比例 

2020 年应补偿

股份数量（股）

（调整前） 

2020 年度应补

偿股份（调整

前）中不足履行

2020 年业绩补

偿的缺口部分

（股） 

重组取得股

份可用于

2020 年股份

补偿的数量

（股） 

2020 年应补偿

股份数量（股）

调整后 

当前可用于 2020

年股份补偿的持

股数量（股） 

8 湖南新合作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317,166,356 10.7485% 218,056,528 140,733,303 77,323,225 487,956,893 347,223,590 

9 山东泰山新合作商贸连锁有限公司 203,831,117 6.9077% 140,136,887 90,444,102 49,692,785 313,591,897 223,147,795 

10 十堰市新合作超市有限公司 127,178,011 4.3100% 87,436,751 56,431,526 31,005,225 195,661,952 139,230,426 

11 张家口新合作元丰商贸连锁有限公司 48,974,493 1.6597% 33,670,683 21,731,000 11,939,683 75,346,710 53,615,710 

12 江苏新合作常客隆连锁超市有限公司 43,448,460 1.4724% 29,871,455 19,278,985 10,592,470 66,844,971 47,565,986 

13 江苏信一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43,448,460 1.4724% 29,871,455 19,278,985 10,592,470 66,844,971 47,565,986 

14 延边新合作连锁超市有限公司 39,350,778 1.3336% 27,054,238 17,460,758 9,593,480 60,540,733 43,079,975 

15 济宁市兖州区新合作百意商贸有限公司 29,785,623 1.0094% 20,478,053 13,216,500 7,261,553 45,824,846 32,608,346 

16 山东新合作超市连锁有限公司 26,527,828 0.8990% 18,238,271 11,770,948 6,467,323 40,812,767 29,041,819 

17 常熟市龙兴农副产品物流有限公司 21,724,249 0.7362% 14,935,740 9,639,500 5,296,240 33,422,516 23,783,016 

18 河南省新合作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21,348,152 0.7235% 14,677,168 9,472,618 5,204,550 32,843,895 23,371,277 

19 赤峰新合作超市连锁有限公司 10,540,750 0.3572% 7,246,920 4,677,149 2,569,771 16,216,827 11,539,678 

20 河北新合作土产再生资源有限责任公司 7,320,641 0.2481% 5,033,048 3,248,320 1,784,728 11,262,725 8,014,405 

21 江苏悦达置业有限公司 105,588,161 3.5783% 72,593,412 46,851,661 25,741,751 162,446,208 115,594,547 

22 耿发 91,588,358 3.1039% 62,968,341 40,639,658 22,328,683 140,907,662 100,268,004 

合  计 2,950,793,303 100.0000% 2,028,713,735 1,309,328,297 719,385,438 4,539,762,532 1,992,728,454 

注 1：2020 年 7 月 17 日，上表中 3 家股东履行完成了其 2018 年业绩承诺应补偿股份的回购注销义务，具体为：江苏信一房产开发有限公司注销 6,570,721

股，常熟市龙兴农副产品物流有限公司注销 3,285,363 股，江苏悦达置业有限公司注销 15,968,123 股，合计销股 25,824,207 股。注 2：因 2020 年应补偿股份

数量大于盈利补偿方实际可用持股，可用于 2020 年股份补偿的持股数量为盈利补偿方实际可用持股。注 3：盈利补偿方以其在 2016 年重组中取得的股份为可用

补偿股份的上限，不足部分用现金补偿。 

 
公司将以自有资金1元的总价,定向回购盈利补偿方上述剩余可履行2020年股份回购注销义务的股份,合计1,992,728,454股,并

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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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2018 年尚未购注

销的补偿股份

（股） 

如完成 2018 年回购注销的

补偿股份后持股情况 

2019 年应回购

注销的补偿股份

（股） 

如完成 2019 年回购注销的

补偿股份后持股情况 

2020 年可回购

注销的补偿股份

（股） 

如完成 2020 年回购注销补

偿股份后持股情况（股）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一、有限售

条件的流

通股 

3,981,539,223 20.78% -420,424,975.00 3,561,114,248 19.00% -1,785,158,683 1,775,955,565 10.47% -719,385,438 1,056,570,127 7.06% 

二、无限售

条件的流

通股 

15,182,238,112 79.22% - 15,182,238,112 81.00% - 15,182,238,112 89.53% -1,273,343,016 13,908,895,096 92.94% 

三、股份总

数 
19,163,777,335 100.00% -420,424,975.00 18,743,352,360 100.00% -1,785,158,683 16,958,193,677 100.00% -1,992,728,454 14,965,465,22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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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不足履行 2020 年业绩补偿股份回购注销的，以现金补偿 

22 家盈利补偿方在 2016 年重组中获得股份，在扣除 2018 年、2019 年业绩补偿

股份回购注销数后，已不足履行 2020 年应补偿股份。 

根据《盈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盈利补偿方股份不足以补偿时，须以现金

方式继续补偿，故 22 家盈利补偿方不足履行 2020 年业绩补偿的缺口部分，须按照

5.1 元/股向公司进行现金补偿共计 6,677,574,314.70 元，此外，公司实施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时尚未确定 2020 年业绩补偿方案，导致海航商控及其一致行动人因转增

调整增加的 1,237,705,781 股对应的价值为 1,405,686,051.87 元应补偿给公司。以

上两项现金补偿合计 8,083,260,366.57 元，具体明细如下： 

序

号 
股  东  名  称 

2020 年度应补偿

股份（调整前）

中不足履行 2020

年业绩补偿的缺

口部分（股） 

按 5.1 元/股进行现金

补偿（元） 

2020 年可用于补偿股

份获得重整转增股份

对应的价值，应现金

补偿（元） 

2020 年度实际应补

偿现金（元） 

1 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 273,346,163 1,394,065,431.30 595,374,858.34 1,989,440,289.64 

2 
青岛海航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83,770,986 427,232,028.60 182,461,461.11 609,693,489.71 

3 长春海航投资有限公司 80,875,267 412,463,861.70 176,154,294.11 588,618,155.81 

4 
海南海岛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 
91,205,663 465,148,881.30 198,654,914.45 663,803,795.75 

5 
海航国际旅游岛开发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 
71,200,424 363,122,162.40 155,081,536.41 518,203,698.81 

6 
海南海航工程建设有限

公司 
44,974,543 229,370,169.30 97,958,987.45 327,329,156.75 

7 
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

限公司 
159,080,238 811,309,213.80 - - 

8 
湖南新合作实业投资有

限公司 
140,733,303 717,739,845.30 - - 

9 
山东泰山新合作商贸连

锁有限公司 
90,444,102 461,264,920.20 - - 

10 
十堰市新合作超市有限

公司 
56,431,526 287,800,782.60 - - 

11 
张家口新合作元丰商贸

连锁有限公司 
21,731,000 110,828,100.00 - - 

12 
江苏新合作常客隆连锁

超市有限公司 
19,278,985 98,322,823.50 - - 

13 
江苏信一房产开发有限

公司 
19,278,985 98,322,823.50 - - 

14 
延边新合作连锁超市有

限公司 
17,460,758 89,049,865.80 - - 

15 
济宁市兖州区新合作百

意商贸有限公司 
13,216,500 67,404,150.00 - - 

16 
山东新合作超市连锁有

限公司 
11,770,948 60,031,834.80 - - 

17 
常熟市龙兴农副产品物

流有限公司 
9,639,500 49,161,450.00 - - 

18 
河南省新合作商贸有限

责任公司 
9,472,618 48,310,351.80 - - 

19 
赤峰新合作超市连锁有

限公司 
4,677,149 23,853,459.90 - - 



 13 

20 
河北新合作土产再生资

源有限责任公司 
3,248,320 16,566,432.00 - - 

21 江苏悦达置业有限公司 46,851,661 238,943,471.10 - - 

22 耿发 40,639,658 207,262,255.80 - - 

合计 1,309,328,297 6,677,574,314.70 1,405,686,051.87 8,083,260,366.57 

㈢返还现金分红 

根据《盈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若上市公司在盈利补偿期间实施现金分

红的，现金分红部分盈利补偿方应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

现金股利×补偿股份数量”，2020 年度应补偿股份对应现金分红部分盈利补偿方应作

相应返还。盈利补偿期间公司实施两次现金分红，分别是 2016 年每 10 股派 0.22 元，

2017 年每 10 股派 0.10 元。盈利补偿方合计应返还应补偿股份对应的 2016-2017 年

度现金分红 64,918,839.52 元，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应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补偿股份数量 =(0.022+0.010)×

2,028,713,735=64,918,839.52 元，各股东应返还的现金分红金额具体如下： 

序号 股  东  名  称 
2020 年应补偿股份数量

（股） 

2020 年应返还现金金

额（元） 

1 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 423,530,993 13,552,991.78 

2 青岛海航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29,797,356 4,153,515.39 

3 长春海航投资有限公司 125,310,638 4,009,940.41 

4 海南海岛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141,316,873 4,522,139.94 

5 海航国际旅游岛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10,320,138 3,530,244.41 

6 海南海航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69,684,948 2,229,918.34 

7 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司 246,483,839 7,887,482.85 

8 湖南新合作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218,056,528 6,977,808.90 

9 山东泰山新合作商贸连锁有限公司 140,136,887 4,484,380.38 

10 十堰市新合作超市有限公司 87,436,751 2,797,976.03 

11 张家口新合作元丰商贸连锁有限公司 33,670,683 1,077,461.85 

12 江苏新合作常客隆连锁超市有限公司 29,871,455 955,886.56 

13 江苏信一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29,871,455 955,886.56 

14 延边新合作连锁超市有限公司 27,054,238 865,735.62 

15 济宁市兖州区新合作百意商贸有限公司 20,478,053 655,297.70 

16 山东新合作超市连锁有限公司 18,238,271 583,624.67 

17 常熟市龙兴农副产品物流有限公司 14,935,740 477,943.68 

18 河南省新合作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14,677,168 469,669.38 

19 赤峰新合作超市连锁有限公司 7,246,920 231,901.44 

20 河北新合作土产再生资源有限责任公司 5,033,048 161,057.54 

21 江苏悦达置业有限公司 72,593,412 2,322,989.18 

22 耿发 62,968,341 2,014,986.91 

合计 2,028,713,735 64,918,839.52 

七、本次业绩补偿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份回购注销将不会对公司财务情况造成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的债务履

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对未履行股份补偿义务的股

东，其所持应补偿股份已受到权利限制，至该等股份注销前，不再享有该等股份对应

的表决权及获得股利分配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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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次业绩补偿授权事项 

为保证业绩补偿相关事项顺利完成，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

权办理与补偿措施相对应的股份回购注销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设立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支付对价、签署、修改相关交易文件、协议及补充文件（如有）、办理相关

股份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回购注销事宜、股本变更登记及信息披

露事宜、办理与本次股本变更相应的注册资本变更、章程修订的工商登记和备案手续

等。本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至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利润承诺未完成

所涉及的股份补偿相关事项实施完毕之日止。 

九、存在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㈠本次业绩补偿方案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存在未审议通过议案的风险。 

㈡本次业绩补偿方案如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注销回购股份，减少公司注册

资本，存在公司无法满足债权人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进而导致回购方案

难以实施的风险。公司将积极协调沟通债权人说明情况，减少债务清偿要求。 

㈢2018 年、2019 年业绩承诺的补偿义务，相关业绩承诺方还存在 220,558.37

万股因尚未解除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未完成注销，其中海航商控及其一致行动人还存

在 109,986.97 万股未注销，公司已向海航商控及其一致行动人所在的破产重整程序

申报债权 560,933.54 万元。根据《重整计划》，海航商控及其一致行动人应注销的

109,986.97 万股对应转增新股 383,914.69 万股未向其转增，视同完成部分业绩承诺

补偿义务，公司就剩余未解决部分向海航商控及其一致行动人所在破产重整程序申报

债权，债权确认金额 124,914.3 万元，尚待海南高院裁定确认债权。对于 2020 年的

业绩承诺补偿，公司已向海航商控及其一致行动人所在破产重整程序申报债权

513,179.96 万元，债权确认金额 511,114.76 万元，尚待海南高院裁定确认债权。新

合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需承担的现金补偿义务存在不能足额补足的风险。 

十、独立董事意见 

针对本次业绩补偿事宜，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鉴于海南供销大集控股有限公司 2016-2020 年度累积实现净利润数未达到累积

承诺净利润数，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以及《盈利预测

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相关内容，同意《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盈

利补偿方向公司以股份形式补偿 1,992,728,454 股股份，应补偿股份由公司以 1.00

元总价进行回购并予以注销；且盈利补偿方以现金补偿合计 6,677,574,314.70 元，

并返还2020年度应补偿股份对应的2016年-2017年现金分红合计64,918,839.5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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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补偿方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中小股东合法

权益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本次董事会提出的《关于 2016 年重大资

产重组 2020 年度业绩补偿方案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海

航商控及其一致行动人、新合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作为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十一、备查文件 

㈠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㈡独立董事意见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四月三十日 


	一、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西安民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海航商业控股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14号）核准，公司向海航商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商控”）及其特定关联方、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合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及其他交易对方等共37家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海南供销大集控股有限公司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次新增5,254,901,960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已于2016年9月27日上市。
	二、盈利补偿协议主要内容
	为确保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非关联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分别与海航商控及其一致行动人、新合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以下合称“盈利补偿方”）签订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以下合称“《盈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㈠盈利补偿期间
	盈利补偿方所承诺的盈利补偿期间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毕当年及其后的四个完整会计年度（以下简称“盈利补偿期间”）。如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在2016年内实施完毕，盈利补偿期间为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如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未能在2016年内实施完毕，盈利补偿期间则相应往后顺延，有关顺延期间及其盈利承诺等由上市公司与盈利补偿方另行签署补充协议予以具体约定。
	㈡净利润承诺数
	双方同意，以标的公司管理层出具的标的公司2016年、2017年和2018年合并口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下简称“管理层净利润预测数”）为依据确定利润承诺数，2019年和2020年按照不低于2018年相应利润承诺数的原则确定利润承诺数，即：
	单位：万元
	㈢利润差额的确定
	上市公司将分别在盈利补偿期间内各年的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供销大集控股实现净利润数与前述净利润承诺数的差异情况。
	上述实现的净利润（下同），以上市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中披露的供销大集控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准。
	㈣补偿方式及数额
	⒈双方同意，若盈利补偿期间供销大集控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盈利补偿方净利润承诺数，则盈利补偿方须就不足部分以股份形式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盈利补偿方内部按照各自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交易对价金额占盈利补偿方在本次交易中合计取得的交易对价总金额的比例分担《盈利补偿协议》约定的补偿责任。
	⒉盈利补偿期间内每年度的补偿股份数按照如下方式计算：
	当年应补偿股份＝（供销大集控股截至当年期末累计净利润承诺数－供销大集控股截至当年期末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盈利补偿期间内供销大集控股的净利润承诺数总额×上市公司为购买供销大集控股100%股权所发行的股份数－已补偿股份。
	在逐年计算补偿测算期间盈利补偿方应补偿股份时，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的当年应补偿股份小于0时，按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若上市公司在盈利补偿期间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则盈利补偿方应补偿的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股比例）。
	若上市公司在盈利补偿期间实施现金分红的，现金分红部分盈利补偿方应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补偿股份数量。
	⒊如果盈利补偿方因供销大集控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盈利补偿方净利润承诺数而须向上市公司进行股份补偿的，上市公司应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意见后30个工作日内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回购盈利补偿方应补偿的股份并注销相关方案，并同步履行通知债权人等法律、法规关于减少注册资本的相关程序。上市公司就盈利补偿方补偿的股份，首先采用股份回购注销方案，如股份回购注销方案因未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通过等原因无法实施的，上市公司将进一步要求盈利补偿方将应补偿的股份赠送给其他股东，具体如下：
	⑴若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注销方案的，则上市公司以人民币1元的总价回购并注销盈利补偿方当年应补偿的股份，并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5个工作日内将股份回购数量书面通知盈利补偿方。盈利补偿方应在收到上市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中登公司发出将其当年须补偿的股份过户至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的指令。自该等股份过户至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之后，上市公司将尽快办理该等股份的注销事宜。
	⑵若上述股份回购注销事宜因未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通过等原因无法实施，则上市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5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盈利补偿方实施股份赠送方案。盈利补偿方应在收到上市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尽快取得所需批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要求的前提下，将应补偿的股份赠送给上市公司截至审议回购注销事宜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登记在册的除盈利补偿方之外的其他股东，除盈利补偿方之外的其他股东按照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占审议回购注销事宜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上市公司扣除盈利补偿方持有的股份数后总股本的比例...
	⒋自盈利补偿方应补偿股份数量确定之日（即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起至该等股份注销前或被赠与其他股东前，盈利补偿方承诺放弃该等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及获得股利分配的权利。
	㈤减值补偿
	在盈利补偿期间届满后，上市公司与盈利补偿方应共同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供销大集控股进行减值测试，并在盈利补偿期间最后一年的上市公司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前或之日出具相应的减值测试审核报告。
	如：供销大集控股减值额>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向盈利补偿方发行股份的价格，则盈利补偿方应向上市公司另行补偿。
	盈利补偿方应补偿股份数＝（供销大集控股减值额－已补偿股份总数 ×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向盈利补偿方发行股份的价格）/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向盈利补偿方发行股份的价格。
	就减值测试所计算的盈利补偿方须向上市公司实施的补偿，双方同意参照上述“㈣补偿方式及数额”约定实施。
	盈利补偿方因供销大集控股盈利差异及减值测试所产生的，应最终支付的股份补偿数总计不超过上市公司为购买供销大集控股100%股权而发行的股份数。盈利补偿方股份不足以补偿时，以现金方式继续补偿。”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2021年4月28日，由于2016年重大资产重组标的海南供销大集控股有限公司正处于重整程序中，其重整结果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对重组标的2020年度财务报告出具带与持续经营相关重大不确定性的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经审计，重组标的2020年度合并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121,559.23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98,794.07万元。
	2022年4月28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关于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所涉及事项影响消除的专项报告》（XYZH/2022XAAA20125），并出具了《关于海南供销大集控股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XYZH/2022XAAA20126），截至报告出具日，供销大集及供销大集控股2020年度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的影响已消除，重组标的2020年度合并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仍为人民币-121,559.23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净利...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供销大集控股2016、2017、2018、2019、2020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及审计报告，经审计的供销大集控股2016-2020年度累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1,611,425,342.71元，未完成同期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累计8,512,313,400.00元的业绩承诺，累计未完成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6,900,888,057.29元。具体情况如下：
	四、减值补偿情况
	在盈利补偿期间届满后，上市公司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对供销大集控股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了减值测试审核报告。根据《供销大集集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南供销大集控股有限公司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重组标的未发生减值，盈利补偿方不需要再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五、权益变动情况
	六、业绩补偿方案
	㈠股份回购注销
	根据《盈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经测算，2020年度盈利补偿方合计应补偿股份4,539,762,532股（调整后），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1.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前）
	2020年度应补偿股份数量=（供销大集控股截至当年期末累计净利润承诺数－供销大集控股截至当年期末累计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盈利补偿期间内供销大集控股的净利润承诺数总额×上市公司为购买供销大集控股100%股权所发行的股份数－已补偿股份
	=(8,512,313,400.00-1,611,425,342.71)/8,512,313,400.00×5,254,901,960-446,249,182-1,785,158,683=2,028,713,735股（四舍五入，下同）
	盈利补偿方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如下表。
	2.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
	根据《盈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盈利补偿期间应补偿的股份在重整转增中获得的转增股份应相应调整增加应补偿股份数额，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2020年度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2020年度应补偿股份（调整前）中不足履行2020年业绩补偿的缺口部分+重组取得股份可用于2020年股份补偿的数量×（1+转增比例）
	=1,309,328,297+719,385,438×（1+3.490547159）=4,539,762,532股
	3. 当前可用于2020年股份补偿的持股数量
	本次业绩补偿涉及海航商控及其一致行动人、新合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22名股东，2020年度应补偿股份数（调整前）合计为2,028,713,735股,因22名股东2016年重组中取得的股份数扣除2018年、2019年业绩承诺股份补偿后的剩余股份不足履行2020年度应补偿股份，22名股东须以现金方式予以补偿。
	2020年度应补偿股份（调整前）中不足履行2020年业绩补偿的缺口部分股份为1,309,328,297股，重组取得股份可用于2020年股份补偿的数量为719,385,438股，共计转增2,511,048,797股股票，其中海航商控及其一致行动人转增的1,237,705,781股因执行《重整计划》已让渡给上市公司，新合作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转增的1,273,343,016股在其履行完毕2020年业绩承诺补偿义务前暂不向其分配，目前已提存至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
	因实施《重整计划》公积金转增股本，调整后2020年度应补偿股份数合计为4,539,762,532股，扣除上述不足履行2020年业绩补偿的缺口1,309,328,297股、海航商控及其一致行动人因执行《重整计划》已让渡给上市公司的股份后，当前用于2020年股份补偿的持股数量为1,992,728,454股。具体数据详见下表：
	根据《盈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若上市公司在盈利补偿期间实施现金分红的，现金分红部分盈利补偿方应作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补偿股份数量”，2020年度应补偿股份对应现金分红部分盈利补偿方应作相应返还。盈利补偿期间公司实施两次现金分红，分别是2016年每10股派0.22元，2017年每10股派0.10元。盈利补偿方合计应返还应补偿股份对应的2016-2017年度现金分红64,918,839.52元，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